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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彰化縣政府 函                 

地  址：500017彰化市健興路1號2樓 

承 辦 人：顏仕翔 

電  話：04-7115655#411 

傳  真：04-7112574 

電子信箱：eco181220@chepb.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 9月 10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廢字第10903239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有關「彰化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修正案，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

9月 7日環署廢字第1091156276號函備查，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 9 月 7 日環廢字第

1091156276號函辦理。 

二、本府109年 8月 13日府法制字第1090285544號令發布，並報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備查。 

三、檢附發布令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函影本各乙份。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本府法制處、本府廢棄物管理科 

彰化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 8月 13日 

發文字號：府法制字1090285544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 

 

修正「彰化縣代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收費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彰化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

辦法」。 

 附修正「彰化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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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代清除處理廢棄物收費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執行機關為本縣環境保護局及本縣鄉(鎮、市)公

所。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之代清除處理廢棄物，係指本縣鄉(鎮、市)公所除公告清運時段、路

線外，派專車清理下列之廢棄物： 

    一 、未申請停徵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之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 

    二、 家戶產生之巨大垃圾及婚喪喜慶廢棄物。 

三 、得以焚化、堆肥處理之非家戶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四 、非屬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三條規定之徵收方式者。 

第 四 條   本縣鄉(鎮、市)公所得依本辦法執行代清除處理廢棄物，並徵收代清除處理費用

(以下稱代清理費用)。 

      前項代清理費用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本縣鄉(鎮、市)公所依附表所收取第三條第四款之代清理費用，應繳交百分之五

十四於本縣環境保護局。 

第 五 條   本縣鄉(鎮、市)公所執行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時，應考量廢棄物清除處理能力、垃

圾轉運站暫置空間、清理時段、廢棄物來源、數量或規模等事項，為適當之處理。 

      本縣環境保護局在考量本縣廢棄物處理設施正常運作情形下，必要時得拒絕本縣

鄉(鎮、市)公所進廠處理廢棄物。 

第 六 條   本縣鄉(鎮、市)公所應於執行前徵收代清理費用。但家戶因災害嚴重受損無力繳

納者或具正當理由經本縣鄉(鎮、市)公所同意者，得免收費用。 

第 七 條   申請人向本縣鄉(鎮、市)公所申請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者，應先向所在地鄉(鎮、市)

公所提出並預繳代清理費用，由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排定時間清理廢棄物。 

第 八 條   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之歲入、歲出，應編列年度預算，並由執行機關依預算程序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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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彰化縣代清除廢棄物處收費標準 

清運車輛 
第三條第一、二、三款所稱之

廢棄物清除費(新臺幣) 

第三條第四款所稱之廢棄物 

清除處理費(新臺幣) 

八立方米以下密封 

壓縮式垃圾車 
三千元 八千元 

逾八立方米以上密封 

壓縮式垃圾車 
五千元 一萬七千五百元 

三．四九噸以下 

資源回收車 
一千元 三千五百元 

六．Ｏ∼六．四九噸 

資源回收車 
二千元 四千五百元 

六．五∼六．九噸 

資源回收車 
三千元 五千五百元 

七噸以上 

資源回收車 
四千元 九千元 

十一噸以下附吊桿及 

抓斗資源回收車 
四千元 九千五百元 

十一噸以上附吊桿及 

抓斗資源回收車 
五千元 一萬二千五百元 

垃圾子車 一千元 三千五百元 

備註說明：計價方式採車次計價，未滿一車以一車計價。 

 

附件：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函                 

地  址：10042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3號 

承 辦 人：盧曉宜 

電  話：(02)2311-7722#2621 

傳  真：(02)23317741 

電子信箱：hilu@epa.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 9月 7日  

發文字號：環署廢字第1091156276號 


